关于划定乡镇日供千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保护范围（区）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镇人民政府，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县直有关单位：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环境保护部办公厅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环办〔2015〕53号）有关规定，依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规范（HJ338—2018）》，县政府决定划定我县乡镇日供千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范围（区），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区划对象
    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河南省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的通知》（豫政办〔2016〕23号）精神，本次对我县9个镇日供千人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划定了保护范围（区），共计17个水厂（22眼井），均为地下水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二、饮用水水源保护范围（区）
    （一）柏梁镇
     1. 党岗水厂地下水井（共1眼井）
    一级保护区范围：水厂厂区及外围向北24米、向西24米、向南19米的矩形区域（1#取水井）。
   （二）陈化店镇
1. 所村水厂地下水井（共1眼井）
    一级保护区范围：水厂厂区及外围向南19米，西18米的矩形区域（1#取水井）。
（三）大马镇
1. 陈寨供水站地下水井群（共2眼井）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2]    一级保护区范围：水厂厂区及外围向北24米，东9米，南14米，西12米的矩形区域（1#取水井），2#取水井外围30米的圆形区域。
（四）只乐镇
1. 常寨水厂地下水井（共1眼井）
    一级保护区范围：水厂厂区及外围向北14.5米，南25.5米，西10米的矩形区域（1#取水井）。
2. 安赵水厂地下水井（共1眼井）
[bookmark: OLE_LINK4]    一级保护区范围：水厂厂区及外围向北27米，东15米，南15米，西28.5米的矩形区域（1#取水井）。
（五）马栏镇
1. 岗口水厂地下水井（共1眼井）
    一级保护区范围：2#取水井外围30米的圆形区域。
（六）张桥镇
1. 张北供水站地下水井（共1眼井）
    一级保护区范围：以1#水井位置为中心，南侧外延30米（与乡村道路平行），东侧、西侧、北侧各外延30米的矩形区域。
（七）望田镇
1. 黄家水厂地下水井群（共2眼井）
一级保护区范围：水厂厂区及外围向东11米，南20米的矩形区域（1#取水井），2#取水井外围30米的圆形区域。
2. 老范店水厂地下水井（共1眼井）
    一级保护区范围：水厂厂区及外围向北25米，东18米，南13米，西12米的矩形区域（1#取水井）。
3. 杜春营水厂地下水井（共1眼井）
    一级保护区范围：水厂厂区及外围向东28米，南28.5米，西14.5米的矩形区域（1#取水井）。
4. 大王庄水厂地下水井（共1眼井）
    一级保护区范围：水厂厂区及外围向东12米，南23.5米，西26.5米的矩形区域（1#取水井）。
（八）南坞镇
1. 田庄水厂地下水井群（共2眼井）
一级保护区范围：水厂厂区及外围向北20米，东26米的矩形区域（1#取水井），2#取水井外围30米的圆形区域。
（九）陶城镇
1. 十室供水站地下水井群（共2眼井）
一级保护区范围：水厂厂区及外围向东26.5米，南26.5米的矩形区域（1#取水井），2#取水井外围30米的圆形区域。
2. 三岗水厂地下水井（共1眼井）
一级保护区范围：1#取水井外围30米的圆形区域。
3. 陶南水厂地下水井（共1眼井）
一级保护区范围：水厂厂区及外围向北12.5米，东19米，南26米的矩形区域（1#取水井）。
4. 陶北水厂地下水井（共1眼井）
一级保护区范围：水厂厂区及外围向北25米，西24米的矩形区域（1#取水井）。
5. 代张水厂地下水井群（共2眼井）
一级保护区范围：水厂厂区及外围向南27米，西22米的矩形区域（1#取水井），2#水井围墙区域及外围向北26米，东24米，南26米，西25米的矩形区域。
三、监督与管理
（一）饮用水水源保护范围（区）水质保护目标
[bookmark: _GoBack]地下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质各项指标不得低于《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8）》规定的III类标准和《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2022）。
（二）切实加强监督管理
各镇、各部门要切实加强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严禁设置排污口；在一级保护区内，严禁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项目，禁止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在饮用水水源保护范围（区）的边界设置界限标志和隔离防护设施。保护区内存在的与上述要求不符的建设项目和活动，尽快组织取缔。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住建、水利、卫计等部门每年对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范围（区）联合组织开展专项执法行动，严肃查处环境违法行为，及时取缔饮用水水源保护范围（区）内违法建设项目和活动。
（三）强化环境监测评估
    为及时掌握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情况，各相关部门要每季度对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开展一次常规指标监测。要定期对各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基础环境状况进行评估，对评估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解决，保障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安全。
（四）有效防范环境风险
    制定饮用水水源风险防范应急预案，建立饮用水水源地风险评估机制和饮用水水源地污染来源预警、水质安全应急处理和水厂应急处理三位一体的饮用水水源地应急保障体系，提高风险防范能力。
（五）饮用水水源保护范围（区）的变更
    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周边存在环境风险隐患时，为确保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安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所在镇政府要及时向县政府提请调整保护区范围，限制高污染、高排放企业对饮用水水源地的影响，保障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安全。
    

